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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4_c80_324128.htm 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

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供试点基地用）（二○○六年二月十七

日 卫办科教发[2006]27号）（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篇 地方法

规2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专科医师培训工作顺利开

展，依据《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暂行规定》，特制订本管理

办法。 第二条 专科医师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培训基地）是指

住院医师接受以提高临床能力为主的系统、规范培训的场所

，是对医学毕业生进行毕业后医学教育的主要场所。 第三条 

培训基地设置在经省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医疗

机构中符合条件的临床科室。全科医师培训基地由符合条件

的综合医疗机构中有关临床科室与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共同组

成。 第四条 培训基地分普通专科医师培训基地（以下简称普

通专科基地）和亚专科医师培训基地（以下简称亚专科基地

）两类。 第五条 培训基地类别依据卫生部普通专科目录和亚

专科目录设置。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六条 培训基地认定条件包

括：培训基地所在医院的基本条件和培训基地的基本条件。 

第七条 培训基地所在医院的基本条件 一、医院资质：经省级

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医疗机构。 二、教学条件：

1、具有满足专科医师培训所需的科室设置，具有相应诊疗条

件和设施。 2、有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合格的教学与示范教室

。 3、图书馆藏书专业种类齐全，具有满足住院医师接受培

训所需的专业书籍，有获取专业信息的渠道。 三、组织管理

： 1、建立专门负责专科医师培训的组织管理机构，职责明



确。 2、建立完善的培训基地管理、人事管理、住院医师考

试考核等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